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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規管小型無人機操作的 
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

 
政府就 2021 年 8 月 10 日會議的跟進工作的回應 

 
 

(i) 《小型無人機令》的規管制度採用風險為本的模式，一

方面保障航空和公眾安全，另一方面亦能讓小型無人機

隨科技演變和創新，有更大的發展和應用空間。 
 
不同風險的小型無人機操作會按照小型無人機的重量和

其操作風險水平而有相應的規管要求。甲1／甲2類的操

作無須在操作前事先獲民航處批准，但須遵守相關規定

如操作規定；較高風險的乙類操作，則須在獲民航處許

可後進行。這個規管架構靈活及具前瞻性，能顧及小型

無人機的迅速發展，以及不同類別的小型無人機的不同

操作需要，包括個別有特別需要的操作如競速機比賽、

測量及製作三維地圖等。 
 
民航處會於《小型無人機令》通過後及相關條文實施

前，適時發布相關《安全規定文件》，為市民及各持份者

提供進一步技術／操作指引及申請許可詳情，包括乙類

操作許可申請。我們明白個別操作可能有其獨特的需

要，因此在有需要及合適的情況下會製作針對有關操作

的資料，以詳細說明有關指引、申請詳情，以及規管便

利措施。 
 

 
(ii) 民航處會於《小型無人機令》通過後及相關條文實施

前，適時發布相關《安全規定文件》，提供小型無人機的

申請詳情，包括乙類操作許可申請的要求，以協助申請

人明白相關規定及提交所需資料。民航處亦會推出專為

無人機而設的電子平台，以便利有關人士提出申請，希

望盡量利用科技方便市民及節省提交申請所需的時間。 
 
事實上，參考民航處過往的經驗，處理申請所需的時

間，主要取決於申請人提交的資料是否充分及完備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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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操作計劃的複雜程度和潛在風險。民航處會繼續研

究各項方法及檢視申請流程，務求進一步縮減處理申請

時間。 
 
 
(iii) &有關操作小型無人機導致第三者身體受傷及／或死亡的保 
(iv)  險規定，主要是考慮到香港人口稠密及小型無人機操作

的潛在風險，旨在促進無人機發展的同時，亦為第三者

提供一定保障。 
 
政府理解議員及公眾十分關注香港保險業市場是否有提

供有關保險產品及其保費。由於小型無人機是較新和發

展中的產品，市場是否已就提供相關保險產品準備就緒

是關鍵因素之一。就這方面，民航處一直與保險業監管

局和香港保險業聯會緊密聯繫，以了解是否有產品可配

合有關的保險規定。儘管保險業內人士看到市場潛力，

但若要推出相關的新保險產品，則需要更多時間掌握在

香港使用小型無人機的資料／統計數字。因此，目前適

用於甲 2 類操作的保險產品十分有限。 
 
在平衡市場的準備情況和公眾安全風險後，政府建議採

用分階段的方式實施強制保險規定。第一階段為乙類操

作的強制保險，將在《小型無人機令》生效時實施；第

二階段為甲 2 類操作的強制保險，將在民航處處長藉憲報

公告指明的較後日期開始實施。有關安排讓政府可繼續

與保險業界溝通，及讓業界在《小型無人機令》生效後

蒐集更多小型無人機在香港使用的資料和數據，以便推

出在保險費用和範圍均多元化的保險產品。 
 
我們十分理解並認同議員對保險的關注。我們計劃在

《小型無人機令》生效一年後（即 2023 年 6 月 1 日）檢

視市場情況。這讓我們有充足的時間與保險業界商討及

在準備就緒後，才會制定憲報公告訂定甲 2 類操作的強制

保險的實施日期，以供立法會審議。 
 
在商討的期間，我們會積極考慮各項不同方案以達致上

述的目標，包括議員提出就操作小型無人機的指定地方

作出適當豁免的安排；如有需要，《小型無人機令》第 68
條已授予民航處處長權力作出豁免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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